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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安监管〔2018〕16号 

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河南省工矿商贸生产经营单位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清单

化管理暂行办法》已经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办公会议

审核通过，现印发你们，请各地遵照执行。 

                       

                            2018 年 3月 28 日 

 

 

河南省工矿商贸生产经营单位事 

故隐患排查治理清单化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含职业健康，下同）隐

患排查治理长效机制，强化和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及时消除事故隐患，根据《安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



《河南省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办法》（省政府令第 173

号）等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范围内所有非煤矿山、危化品、

烟花爆竹、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烟草、

商贸等行业（领域）生产经营单位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进行事故隐患清单化排查及其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指的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清单化管理

（以下简称清单化管理），是指生产经营单位根据国家法律

法规和行业隐患排查指导清单，编制本单位的隐患排查专用

清单，组织本单位全体员工对本单位的事故隐患进行排查、

登记、分析、上报、管控、整改、验收、销号、统计分析、

效率和效益评估以及归档管理的全过程记录，闭环管理的行

为和过程。 

第四条 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清单化管理体系，坚持

企业全面负责，自建、自查、自报、自改；属地和监管部门

按照职责分工，全面推广实施，依法督促、督导监管。 

第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是清单化管理工作的责任主体，

其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清单化管理工作全面负责。 

第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清单化管理工作由本单位专门

机构具体负责实施，并建立健全清单化管理相关配套的制度

体系。 

第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清单化管理应有效利用省安全



生产监管局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信息系统开展以下工作： 

（一）配备用于开展隐患排查治理清单化管理信息系统

的电脑、互联网络等必要的信息化装备。注册账号，录入基

本信息和安全生产基础信息；明确本单位内部隐患自查自报

管理机构、责任人和信息员。 

（二）建立健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责任机制，逐级落实

从主要负责人到每个从业人员的隐患排查治理责任；建立健

全隐患排查、登记、报告、整改等规章制度，并予以落实。 

（三）参照行业事故隐患排查指导清单，结合本单位实

际情况编制本单位的隐患排查专用清单。明确各部门、各单

位、各场所、各岗位、各设备设施的排查内容和要求，编制

并形成“一企业一专用清单、一车间一检查表、一岗位一明

白卡”，并在重点排查部位设置隐患排查清单明示牌，明确

排查事项和排查部位、排查频次和周期、排查的责任部门及

责任人。 

（四）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熟练掌握隐患

排查清单的内容、方法和要求，具备与岗位职责相适应的安

全生产知识和安全操作技能。 

（五）按规定登录省安全生产监管局事故隐患排查治理

信息系统，将本单位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录入上报。及时、

如实的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报送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隐

患信息。 



（六）积极配合安监部门工作人员依法履行事故隐患排

查治理监管执法职责和督导督办职责。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按照本单位事故隐患排查专用

清单，定期组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其他相

关人员“对表照单”排查本单位的事故隐患。对排查出的隐

患分级分类进行登记，建立健全隐患信息档案，按照职责分

工，明确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分别实施管控治理。 

第九条 每月 10 日之前，生产经营单位应登录省安全

生产监管局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信息系统，将本单位上月事故

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如实录入上报； 

发现重大隐患应 24 小时之内填报隐患状态、评估情况、

整改方案和治理措施； 

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和治理应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标准执行。 

第十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依法履行下列职责: 

（一）编制本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指导清单。运用信

息化管理手段，建立并落实任务清单、隐患清单、整改清单、

复查验收清单，实现隐患整改闭环管理。 

（二）各级监管部门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职责规定，

负责本行业（领域）企业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清单化管理体系

的推广实施工作；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相关行业（领域）的



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清单化管理实施监督管理和督促督办，保

障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清单化管理体系推广工作的全面开展。 

（三）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清单化管理信息系统，做

好隐患排查治理清单化管理信息系统日常维护、运行管理和

操作培训等工作，实现省、市、县（区）三级和生产经营单

位信息系统的数据共享对接，互联互通。 

（四）健全线下配套监督管理制度。负责对生产经营单

位隐患排查治理清单化管理工作进行监督和执法检查，结合

年度执法计划，定期指导和监督检查生产经营单位隐患排查

治理清单化管理体系建设工作开展情况。依法查处未按规定

排查治理事故隐患的违法行为，确保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到

位。 

（五）将清单化管理纳入安全培训大纲并组织培训。 

（六）承担重大隐患挂牌督办和销号备案等工作。 

（七）建立通报制度，定期通报本地区、本行业（领域）

隐患排查治理清单化管理体系建设工作开展情况，及时收集

汇总、统计分析全省事故隐患区域性、行业性大数据特点，

预测安全生产形势，及时总结分析工作中存在问题，组织开

展有针对性地专项治理活动。 

第十一条 各级安监部门对生产经营单位未建立事故

隐患排查专用清单的；未建立隐患自查自报制度的；未按规

定频次开展隐患排查的；超过 1个月未登录信息系统报送隐



患信息的；连续 3 个月查报零隐患或隐瞒重大事故隐患不报

被举报或被安监部门查出的，要责令其立即整改，对负责人

进行约谈警示，同时组织执法人员开展重点执法检查，并按

照《安全生产法》和《河南省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办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